
附件

合水镇金坑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公告（第十七批）

序号
权利人

名称
权利类型

不动产坐

落

不动产单

元号

宗地

面积

建筑

面积
用途 备注

1 卢志坚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合水镇金

坑村店墩村

小组

44162410710

5JC05544F00

010001

95.73 95.73

农村

宅基

地

2 卢伟扬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合水镇金

坑村茶二小

组

44162410710

5JC05033F00

010001

95.21
203.6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3 卢四珍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合水镇金

坑村下一小

组

44162410710

5JC05230F00

010001

119.3

6

269.4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4 吴志犬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合水镇金

坑村长排村

小组

44162410710

5JC05121F00

010001

83.26
169.3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5 卢汉信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合水镇金

坑村新二小

组

44162410710

5JC05182F00

010001

89.11
211.1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6 卢月华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合水镇金

坑村长一小

组

44162410710

5JC05149F00

010001

150.0

0

305.8

9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11.14 平

方米

7 刘德昌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合水镇金

坑村寨下生

产小组

44162410710

5JC05482F00

010001

107.2

1

194.1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8 卢观秋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合水镇金

坑村蓝坑村

小组

44162410710

5JC05313F00

010001

129.4

7

249.2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9 卢日炎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合水镇金

坑村下坪四

小组

44162410710

5JC05294F00

010001

74.54
185.7

3

农村

宅基

地


